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5号

申请人：韩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请求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并责令重作。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9月1日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该行政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我与2025年7月23日花费5980购买了，焦作市XX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所销售的抖音无人直播课程，其在朋友圈、微信群以及项目介绍里，都宣传其所销售的抖音无人直播课程，技术成熟、不会封号，24小时自助开播，0基础成为带货达人，睡觉就能卖货、1小时销售过万等等；报名后发现他们所提供的技术和宣传严重不符，技术很不成熟，而且会频繁封号，并且有10多个学员都反馈会封号，该企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以及《中华人们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于是我与8月11日通过12315平台，向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其违法行为，并提交了聊天记录、宣传记录、以及封号情况、证据充分、事实明确，而山阳市场监督管理局于9月1日回复称“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不予立案；我认为该局适用该条款不当，违法行为发生地、经营者住所地均在该局管辖范围内；而且证据确凿，事实充分，并且有10多位受害者，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他们也都已经投诉到了当地的12345或者12315平台，而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对确凿的证据，充分的事实，丝毫不顾及多名受害者的情况，一句不予立案就堵死了我们的维权道路，要么踢皮球让社区处理，社区的电话又打不通，并且未能合理解释适用该条款的理由，所以请求政府责令山阳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重新调查处理焦作市XX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行为，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请求政府对该局在此次举报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规范或失职行为进行调查，并给予书面说明。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2025年8月11日收到被答复人举报焦作市XX传媒有限公司涉嫌对商品或服务作引入误解虚假宣传，经调取被举报方营业执照、直播咨询服务合同、情况说明、及参加人员经费退款明细。未发现虚假宣传情况，但参加培训人员退款率较高，易造成消费纠纷，鉴于其系网上教学，存在诸多弊端，退款率较高，随即对被举报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暂停该课程销售业务，并作好后续退费及解释工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被答复人。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1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传媒有限公司涉嫌对商品或服务作引人误解虚假宣传，申请人称被投诉企业在微信群以及项目介绍、以及微信语音通话中，都承诺技术成熟，不会封号，然而加入学习后，却发现大量学员永久封禁直播间，虽然没有封号，但是账号已经不能直播了，存在隐匿关键风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以及《中华人们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请求责令违法企业退款，给予违法企业处罚。被申请人调取被举报方营业执照、直播咨询服务合同、微信群聊天记录、情况说明、及参加人员经费退款明细，称未发现虚假宣传情况，但鉴于其系网上教学，存在诸多弊端，退款率较高，随即对被举报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暂停该课程销售业务，并作好后续退费及解释工作。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被答复人。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直播咨询服务合同、微信群聊天记录、情况说明、参加人员经费退款明细、约谈记录、视频资料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案涉公司在微信群所发的直播数据大屏是案涉公司账号数据，属于真实内容，并在微信群对封号、直播权限等风险进行了说明，案涉公司对案涉课程的风险利弊、潜在问题进行了告知，不存在虚假宣传情况，属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且鉴于案涉公司系网上教学，存在诸多弊端，退款率较高，被申请人对案涉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暂停该课程销售业务，并作好后续退费及解释工作。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4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